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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类别  电梯安全保护装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设备品种 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（制动减速装置）                

产品名称  曳引机制动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品型号  BL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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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品种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（制动减速装置） 

产品名称 曳引机制动器 产品型号 BLB 

产品编号 S18C018301 制造日期 2018-12 

申请单位名称 沈阳蓝光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
社会统一 

信用代码 
91210112715754447D 

申请单位注册地址 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世纪路 37 号 

制造单位名称 沈阳蓝光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

制造地址 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世纪路 37 号 

试验类别 第一次核查试验 试验日期 2019-1-15 

样品编号 20181256 样品状态 正常 

试验地点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清湖分部 

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 15 ℃；环境湿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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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样品配置及技术参数表  

设备品种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（制动减速装置） 

产品名称 曳引机制动器 产品型号 BLB 

适用工作环境 室内 适用防爆型式 不适用 

空载系统质量范围 1400kg-12000kg 额定载重量范围 450kg-2500kg 

所作用部件类型 电梯曳引轮 轿厢自重范围 610kg-5375kg 

平衡系数范围 0.4-0.5 悬挂比 2:1 

动作时被制动部件的速

度(转速)范围 
1.16m/s-7.66m/s  平衡链或者绳的使用 有 

�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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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样品检查与试验 

1.试验项目和结果 

序号 
项目编号
和名称 项目内容和要求 结果 结论 

1 
Q6.1 

作用部位 

该装置应作用于： 
(1) 轿厢；或 
(2) 对重；或 
(3) 钢丝绳系统（悬挂绳或补偿绳）；或 
(4) 曳引轮（例如直接作用在曳引轮，或作用于最靠近曳
引轮的曳引轮轴上）。 
瞬时式安全钳不能用作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制动减
速装置。 

作用位置： 

    (4)     
合格 

2 
Q6.2 

制动试验 

应对制动减速装置进行制动试验，可以在电梯整机(含模
拟系统)或者专用试验台上按 Q6.2.4 进行试验。制动试验
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2.1 当速度监控装置动作时，制动减速装置应当能使轿厢
制停，或者至少使其速度降低至对重缓冲器的设计范围
内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
2.2 该装置在制动期间，其最大减速度值应当不大于 1 ng 。 
最大减速度： 

    0.782  ng  
合格 

2.3 释放后，该装置应当处于正常工作状态。 符合要求 合格 

2.4 试验后应当检查是否有断裂损坏、变形和其他变化情
况(如夹紧件的裂纹、变形或者磨损，摩擦表面的情况)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
2.5 对适用于不同质量(系统质量或者额定载重量)的上行
超速保护装置制动减速装置，型式试验机构应当对最大
质量和最小质量分别进行 4 次试验。如果需要调整，型
式试验机构应当采用合适的方法(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，
可以使用中间质量进行试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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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项目编号
和名称 项目内容和要求 结果 结论 

3 

Q6.3 

外部驱动

能量 

如果该装置需要外部能量来驱动，当能量没有时，该装
置应能使电梯制动并使其保持停止状态。带导向的压缩
弹簧除外。 

制动部件能量：

带导向的压缩

弹簧 

合格 

4 

Q6.4 

电气安全

装置 

该装置动作时，应当使一个电气安全装置动作。 
注 Q-4：采用对重限速器-安全钳系统时，该电气安全装置可以装在

对重限速器上；用曳引机制动器作为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制动减速

装置时，该电气安全装置可以装在其速度监控装置上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
5 
Q6.5 

释放 
该装置释放时，应当不需要接近轿厢或者对重。 符合要求 合格 

6 
Q6.6 

触发方式 

制动减速装置适用于不同触发方式时，对其他触发方式
应当补充 4 次触发机构的触发动作试验，每次试验都应
当动作正常、可靠。 

不适用 / 

7 
Q6.7 

复位方式 

制动减速装置适用于不同复位方式时，对其他复位方式
应当补充 4 次复位机构的复位动作试验，每次试验都应
当动作正常、可靠。 

不适用 / 

8 
Q6.8 

触发力 

机械触发式制动减速装置，在被触发而动作时，所需的
触发力不能大于制造单位给定的指标。试验进行 3 次，
每次都应当符合要求。 

不适用 / 

9 
Q6.9 

触发行程 

机械触发式制动减速装置，在被触发而动作时，所需的
触发行程䌰能大于制造单位给定的指标。试验进行 3 次，
每次都应当符合要求。 

不适用 / 

10 
Q6.10  

铭牌 

在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上应当设置铭牌，标明以下内

容： 

(1)产品名称、型号； 

(2)制造单位名称及其制造地址； 

(3)型式试验机构的名称或者标志； 

(4)允许系统质量范围； 

(5)允许额定载重量范围； 

(6)动作速度范围； 

(7)产品编号； 

(8)制造日期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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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测试数据和图表 

2.1 以额定速度 0.50m/s,额定载重量 450kg，系统质量 1400kg 试验四次 

试验次数 最大动作速度（m/s） 平均减速度（gn） 最大减速度（gn） 制停距离（mm） 

1 0.637  0.355  0.550  58  

2 0.587  0.328  0.513  54  

3 0.636  0.352  0.563  59  

4 0.591  0.337  0.546  53  

2.2 以额定速度 0.50m/s,四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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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次  

 

第 3 次  

 

第 4 次  

 

（2）以额定速度 0.50m/s,额定载重量 1450kg，系统质量 6650kg 试验一次 

 

（3）以额定速度 3.0m/s,额定载重量 1450kg，系统质量 6650kg 试验一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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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以额定速度 3.0m/s,额定载重量 2500kg，系统质量 12000kg 试验四次 

第 1 次 

 

第 2 次  

 

第 3 次 

 

第 4 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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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样品图纸和照片 

 

4.其他说明 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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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型式试验报告变更情况页  

1. 申请单位和境外制造单位名称或者地址发生变更时，申请单位应当及时持相应的证

明资料向原型式试验机构提出变更申请；型式试验机构确认后在型式试验报告的“变更情

况页”上注明变更情况。 

2. 型式试验报告的“变更情况页”另见附页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 下 空 白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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